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1号

罪犯张洪旗,男 ,1990年 10月 4日 生,汉族,小学文

化,贵州省修文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于 2016年 1月 29日 作出(2015)

修刑初第 1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洪旗犯寻衅滋事罪 ,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

九年零八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七个月。

总和刑期十五年零一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该犯

及其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16年 8月 19日 作出 (2016)黔 01刑终 375号刑事判

决,维持对被告人张洪旗的定罪量刑。刑期自2014年 10月

23日 起至 2029年 10月 22日 止,于 2016年 9月 14日 交付

执行。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日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

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六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张洪旗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2年

4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8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2月 获得

一个表扬、202全 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认定的依据有:贵州

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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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审核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张洪旗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系累犯 ,

且罪行严重,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张洪旗建议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9年 6月 22日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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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 更 92号

罪犯杨贵黄,男 ,2002年 5月 21日 生,汉族,中专文

化,贵州省大方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 12月 27日 作出(2021)

黔 0521刑初 15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贵黄犯强奸罪 ,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自2021年 6月 1日 起至 2026

年 11月 30日止,于 2022年 2月 16日 交付执行。执行机关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日报送本

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杨贵黄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1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12

月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5月 获得一个表扬。认定的依据有 :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

犯减刑审核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杨贵黄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杨贵黄建议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6年 5月 30日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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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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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3号

罪犯杨光系,男 ,1975年 4月 11日 生,黎族,小学文

化,贵州省晴隆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 12月 22日 作出(2021)

黔 2323刑初 21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光系犯抢劫罪 ,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元 。所得赃款人民

币 100元 ,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 8月 16日

起至 2028年 8月 15日 止,于 2022年 2月 16日 交付执行。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

日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

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杨光系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1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1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6

月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已于 2023年 2月 16日 全部

履行罚金人民币 3000元 ,赃款人民币 100元。认定的依据有 :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

犯减刑审核表、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黔 2323

执 80号结案通知书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杨光系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 《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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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杨光系建议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8年 1月 15日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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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4号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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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罪犯余万勇,男 ,1990年 7月 1日 生,蒙古族,中专文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2年 3月 7

日作出 (2022)黔 0423刑 初 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余

万勇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 2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 13500元 。刑期

自2021年 10月 4日 起至 2028年 4月 3日 止,于 2022年 4

月 21日 交付执行。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

议,于 2025年 1月 6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余万勇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往 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于 2024年 9月 13日 部分履行

罚金人民币 500元。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

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核表等、缴款

书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余万勇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未按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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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履行财产性判项,故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严。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余万勇建议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7年 12月 3日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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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5号

罪犯安平子,男 ,1971年 10月 7日 生,汉族,文盲 ,

贵州省普安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0月 14日 作出(2021)

黔 2323刑初 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安平子犯

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三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 41649元 。该犯及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 出上诉,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2月 17日 作出 (2021)黔

23刑终 2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安平子犯交通

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 180480元 、丧葬费 41649元 ,合计

222129元 。刑期自2021年 3月 31日 起至 2027年 3月 30日

止,于 2022年 4月 22日 交付执行。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

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安平子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已履行

附带民事赔偿款人民币 50000元。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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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

核表、普安县人民法院关于请求协助调取服刑罪犯财产刑性

判项执行履行情况的 函、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1)黔 23刑终 278号罪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刑事裁判

中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安平子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未按判

决履行全部财产性判项,故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安平子建议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6年 9月 30日 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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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6号

罪犯邓吉红,男 ,1987年 2月 11日 生,汉族,初 中文

化,贵州省普安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于 2022年 4月 15日 作出(2021)

黔 2323刑 初 2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邓吉红犯开设赌场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元 ;

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

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五年零一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33000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零十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33000元 。继续向被告人邓吉红、邓吉勇、李军、

汤汝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50000元 。刑期自2021年 8月 9日

起至 2026年 6月 8日止,于 2022年 6月 7日 交付执行。执

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

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邓吉红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5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11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4

月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于 2022年 7月 5日 全部履行

罚金人民币 33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 12000元。认定的依

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

■
■
■
■
■
■
■ |||



表、罪犯减刑审核表、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黔 2323

执 1068号结案通知书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邓吉红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邓吉红建议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5年 10月 8日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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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7号

罪犯孙正超,男 ,1991年 12月 21日 生,汉族,小学文

化,贵州省兴义市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于 2022年 3月 24日 作出(2021)

黔 2301刑初 7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正超犯诈骗罪 ,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元 。追

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258000元 。刑期自2020年 12月 16日 起

至 2027年 5月 31日 止,于 2022年 6月 8日 交付执行。执行

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日 报

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

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孙正超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5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11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3

月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

于 2024年 9月 13日 缴纳罚金人民币 600元。认定的依据有 :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

犯减刑审核表、缴款书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孙正超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未按法

院判决履行财产性判项,故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孙正超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6年 11月 30日 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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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8号

罪犯杨守贤,男 ,1971年 10月 9日 生,汉族,小学文

化,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年 5月 11日 作出

(2017)黔 02刑初 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

守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

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 40000元 。该犯不服 ,

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7年 6月 30日 作出
(2017)黔刑终 27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守

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 40000元 。刑期自

2016年 10月 2日 起至 2031年 10月 1日 止,于 2017年 9月

13日 交付执行。服刑期间,因有悔改表现,于 2020年 5月

20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

年 12月 12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

变。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30年 7月 1日 止。执行机关贵州

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日 报送本院审

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杨守贤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2年

6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1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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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6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

于 2017年全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 40000元。认定的依

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

表、罪犯减刑审核表、刑三组附带民事赔偿存取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杨守贤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罪行严

重,应在减刑幅度范围内予以从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杨守贤建议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五年不变。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9年 12月 1日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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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99号

罪犯杜明安,男 ,1977年 10月 10日 生,汉族,小学文

化,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于 2018年 6月 20日 作出(2018)

黔 0222刑初 29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杜明安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8000元 。该犯不

服,提 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8月

20日 作出(2018)黔 02刑终 203号刑事裁定,驳 上诉,维

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 1月 29日 起至 2027年 1月 28日 止 ,

于 2018年 9月 18日 交付执行。服刑期间,因有悔改表现 ,

于 2021年 6月 7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六个月;2023年 8月 22

日获本院裁定减刑五个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6年 2月

28日 止。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

年 1月 6日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

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杜明安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1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1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5

月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于 2022年 9月 1日 部分履行

罚金人民币 1800元 ,于 2024年 9月 13日 部分履行罚金人民

币 1300元。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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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核表、缴款书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杜明安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系累犯、

毒品再犯,且未按判决履行全部财产刑,故应在减刑幅度内

予以从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

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杜明安建议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5年 10月 28日 止 )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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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黔 04刑更 100号

罪犯付申明,男 ,1968年 12月 8日 生,汉族,文盲 ,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2月 23日 作

出 (2021)黔 0201刑初 45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申明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 。

该犯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2月 11日 作出 (2022)黔 02刑终 8号刑事裁定,驳

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 8月 31日 起至 2026年 8月

30日 止,于 2022年 4月 21日 交付执行。执行机关贵州省轿

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5年 1月 6日报送本院审理。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付申明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3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4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于

2024年 8月 23日 全部履行罚金人民币 5000元。认定的依据

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

罪犯减刑审核表、缴款书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付申明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系累犯、


